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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法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资金占用整改暨公司股

票停牌的进展公告 

。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责令改正规定期限（

2026年2月25日）届满前未完成整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4月修订）第8.6条、第9.4.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6年2月26日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以下简称“青

岛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张建华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5】11号）（以下简称“《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截至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日，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

锦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4.06亿元，所有占用资金应在收到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因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

月内清收被占用资金，并清空资金占用余额，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2月26日开市起停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无法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资金占用整改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1）。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整改情况及相关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归还占用资金0元，资金占用具

体解决方案尚未确定。 

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锦集团”）、新华锦集团已于

2026年1月20日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公司将按法律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为普

通债权，存在清偿率较低、无法获得全额清偿的风险。 



二、复牌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8.6条、第9.4.1条、

第9.4.4条等相关规定，若公司在停牌期限内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将复牌。若公司在

停牌期限内未完成整改，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将复牌。

复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三、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建华先生分别于2026年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42026002号、证监立案字0242026003号）。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立案。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8.6条、第9.4.1条

等相关规定，若公司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3、鲁锦集团、新华锦集团已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公司将按法律规定在破

产程序中申报债权，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为普通债权，存在清偿率较低、无法获得全额清偿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将根据占用资金收回情况

和资金占用解决方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18日 


